
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

複合式災害疏散避難演練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行政院依行政院 112年 6月 27日院臺忠字第 1125012968號函頒「112年國家防災日

推動綱要計畫」。 

(二)教育部 112 年 6 月 15 日「112 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

實施計畫（草案）」研商會議決議事項。 

(三)教育部 112年 7月 12日臺教資（六）字第 1122702706號函頒「112年度國家防災日

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」。 

二、目的： 

因應國際情勢，持恆居安思危與熟練防空作為，另配合行政院「國家防災日」活動，實施

全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複合式疏散避難演練，強化師生災害應變處理能力，有效減低災損，

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。 

三、演練對象：學校全體員工生(含幼兒園)。 

四、演練時間： 

(一)113年 2月 27日(週二)晨光 8:00-8:30班級地震避難說明。 

(二)113年 3月 5日(週二) 晨光 8:10-8:40地震防災疏散演練。 

(三)113年 3月 6日(週三)【無預警實施】地震就地避難不疏散演練 

五、警報信號： 

學校利用廣播系統播放地震警報信號，並配合實境音效輔助演練活動。 

六、避難掩護應變程序： 

(一)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

1. 執行「趴下、掩護、穩住」抗震保命三步驟。 

2. 師生應注意自身安全，保護頭頸部，避免掉落物砸傷。 

(1) 室內:應儘量在桌下趴下(雙肘貼地，雙腳貼地，雙手握住桌腳穩住)。 

(2) 室外:應保護頭頸部(建議以空書包護住頭部)，避開可能的掉落物。 

(二)當地震稍歇時 

1. 以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(書本或空書包)保護頭頸部 

2. 聽從師長指示，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避難疏散（離開場所時再 

予以關閉電源）。 

3. 遵守不語、不跑、不推三不原則。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空書包保護頭 

部，到空曠地後，可不必再以書包保護頭部，以利行動。 

(三)抵達操場後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，向通報組回報人數並安撫學生情緒。 



(四)事件發生於非班級導師授課期間： 

1.平常日上課時間，班級導師不在教室內，由科任老師授課，或屬於課後(課外社 

團、課後照顧班、課後學藝班)、夜間(成人教育班)、假日(童軍團)授課時段，

其授課老師必須優先引導班級學生就地掩護，並疏散到安全地帶，於疏散地點

和班級導師完成交接後，再行回歸災害任務編組。 

2.家長會、家長服務團於災害發生時，自行就地掩護並疏散到安全地帶，向通報 

組進行安全回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編組(附件一)、校園地震疏散避難路線圖 (附件二)、112年國家防

災日疏散避難演練時序動次表 (附件三)。 

七、 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康寧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組織編組 

指揮中心 

裝  備 任  務 

安全帽、對講機、擴
音器、手機自備 

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，指揮各應變小組辦理災害搶救工作。 
 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。 
 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指揮官(校長) 
黃志成 

0912423500 
 

發言人(學務主任) 
姚杏沛

0932321101 

 

搶救組 

裝  備 任  務 

安全帽、滅火器、
哨子 

 警察、消防及醫療等單位未抵達前，尋找各班回報失蹤與受傷的學
童，進行搶救工作。 

 建築物內部進行教職員工生之搶救及搜救。 
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。 
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。 
 災損清點紀錄與回報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組長(總務主任) 
黃永城

0929126931 

(總務處)曾美嘉(代理組長)、蔡南諒 

(二樓科辦教師)彭柔誨、廖韋任、陳玟伶、黃 迪、錢

家慧、林育如、鍾惠玲、張凱婷、韓享竹 

 

緊急救護組 

裝  備 任  務 

簡易醫藥箱、擔
架、學生緊急聯絡
清冊、電話、電腦 

 人員開始疏散後，引導救護車提供醫療支援。 
 救護組組員在各集結位置進行安撫和心理諮商輔導 
 救護器材與醫療裝備搬運、架設。 
 平時宣導急救常識，救護器材申請及保養工作。 
 若有病患須後送，派員隨同前往醫院，並通知家長前往醫院處理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組長(輔導主任) 
侯淑嫣

0953522757 

(校護)莊美惠、蔡蓓君 

(輔導室)顏長利(代理組長)、陳韻如、王茹以、陳筠

瑾、劉豈陌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
避難引導組 

裝  備 任  務 

安全帽、哨子 

 任課老師於災害發生時，引導學生就地掩護，聽廣播評估後將學生
疏散到安全地帶。 

 若科任老師授課中，班級導師不在教室內，科任老師必須優先引導
學生就地掩護並疏散到安全地帶，於疏散地點和班級導師完成交接
後，再行回歸災害任務編組。 

 於重要逃生節點協助師生進行疏散作業，避免推擠發生危險。 
 潛能中心老師協助身障、特殊需求學生避難疏散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組長(教務主任) 
陳建良

0958605310 

(教務處) 

謝均平、柯政宏(代理組長)(H樓梯) 

江逸蓁、葉錚融(A樓梯) 

謝佩綺(J樓梯) 

(潛能中心) 劉俊志、邱盈菁、古汶平、張文惠、李欣

潔 

(國小部全學年) (幼兒園各班級) 

 孫嘉珍 

(科任教室老師)  

姜曉玲、徐雪卿、張芷菱、陳宏麟、魏婉貞、賴彥秀、

劉家誼、李侑政、柯智仁、丁怡佳、方婕如、江函儒、

周亮妤、張楷祥 

 

通報組 

裝  備 任  務 

安全帽、哨子、對講
機、擴音器、手機自
備 

 疏散後，進行學生人數清查時，各班老師利用通報單向通報組彙
整，最後由組長向指揮中心回報狀況。 

 清查教職人員傷亡情況。 
 人為災害發生時，聯絡地區消防救護及憲警單位，報告當前災因

及現場處置情形。 
 聯繫本市防災應變中心，回報校舍硬體災情和人員疏散情況。 
 通報消防隊、派出所、醫療急救等單位，並請求支援。 
 負責蒐集、評估、傳播和使用關於災害、資源與情況發展資訊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組長(生教組) 
王筱雯

0912536517 

(衛生組)陳品如(代理組長)(分機 132)-清查低年

級、家長會 

(訓育組)黃勻筠(分機 133)- 清查中年級、課後(課

外社團、課後照顧班、課後學藝班)、夜間成人教育

班 

(體育組)黃依婷(分機 135)- 清查高年級、家長服務

團  

(人事主任) 廖彥晴、(書記)莊曉玫-清查全校教職員

工 

(幼園主任) 顏嘉佑-清查幼兒園 



 

安全防護組 

裝  備 任  務 

安全帽、警戒帶、
哨子 

 採購、儲備醫藥、生活物資、糧食及飲水。 
 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、造冊、保管及分配。 
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。 
 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所治安，。 
 留守一員在傳達室，以利民眾與家長詢問校內災情狀況。 

職  務 人 員 名 單 

組長(事務組) 
賴振弘 

0918326790 (校警) 李智銘、張清墩 

(總務處)李秀娟、梁銘鈺、黃丞功、林文雄 代理組長 

(會計主任) 
林明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

